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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30213.htm （国办发〔１９９９

〕４３号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０日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近年来，行政法规（

包括法律的实施细则、实施条例）和国务院、国务院办公厅

有关贯彻实施法律、行政法规问题的规范性文件发布后，地

方、部门在实施中提出一些问题要求解释。为了保证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正确实施，进一步做好行政法规和国务院、国务

院办公厅有关贯彻实施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范性文件的解释

工作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凡属于行政法规条文本

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补充规定的问题，由国务院作

出解释。这些立法性的解释，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按照行政

法规草案审查程序提出意见，报国务院同意后，根据不同情

况，由国务院发布或者由国务院授权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发布

。 二、凡属于行政工作中具体应用行政法规的问题，有关行

政主管部门在职权范围内能够解释的，由其负责解释；有关

行政主管部门解释有困难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其作出的解释

有不同意见，要求国务院解释的，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承办

，作出解释，其中涉及重大问题的，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

出意见，报国务院同意后作出解释，答复有关行政主管部门

，同时抄送其他有关部门。 三、凡属于国务院、国务院办公

厅有关贯彻实施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范性文件的解释问题，

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承办，作出解释，其中涉及重大问题的

，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意见，报国务院同意后作出解释



。国务院、国务院办公厅其他文件的解释，仍按现行做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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